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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更新置业有限公司 32 号街坊 

改造（道前片区改造、32 号街坊保护与更新第三批）协议

搬迁项目劳务服务公开招标公告 

经市政府批准，需对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更新置业有限

公司 32 号街坊改造（道前片区改造、32 号街坊保护与更新第三

批）协议搬迁项目内地面建筑物和构筑物进行协议搬迁，现对本

搬迁项目劳务服务单位进行公开招标，相关信息公告如下： 

一、项目概况： 

标段 项目名称 

涉搬面积和户数 涉征范围 

住宅 企业  

一 

标 

段 

32号街坊保护与更新项目第三批剪

金桥 13、15、17、19、21、22、23、

25、27、29、31、33、45号宅院房屋

协议搬迁 

约 125户， 

约 6126㎡  

约 0户， 

约 0㎡ 

剪金桥（13、15、17、19、

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7、

29、31、33、34、35、36、

37、39、40/41、43、45、47、

49、51/52、55、57、58、59、

60、61、63、64、65、67、

70、71、72、73、74）号；

瓣莲巷（45、52）号 

道前片区改造项目剪金桥 34、35、36、

37、39、40/41、43、24、47、49、

51/52号；瓣莲巷 45、52号宅院房屋

协议搬迁 

32号街坊保护与更新项目第三批剪

金桥 64、65、67、70、71、72、73、

74号宅院房屋协议搬迁 

32号街坊保护与更新项目第三批剪

金桥 55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3

号宅院房屋协议搬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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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

标 

段 

32号街坊保护与更新项目第三批余

天灯巷 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号宅

院房屋协议搬迁 

约 113户， 

约 5014㎡  

约 0户， 

约 0㎡ 

剪金桥 28-2、30、46号；瓣

莲巷 6、8、10、38号；余天

灯巷 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

号；庙堂巷 15、17、19-1、

19、21、23、25、34、35号； 

32号街坊保护与更新项目第三批剪

金桥 28-2、30、46号；瓣莲巷 6、8、

10、38号宅院房屋协议搬迁 

32号街坊保护与更新项目第三批庙

堂巷 15、17、19-1、19、21、23、25、

34、35号宅院房屋协议搬迁 

三 

标 

段 

32号街坊保护与更新项目第三批庙

堂巷 50、57号；游马坡巷 4、5、5-1

号；剪金桥巷 50号宅院房屋协议搬

迁 

约 48户， 

约

2655.87

㎡  

约 0户， 

约 0㎡ 

庙堂巷 47、49、50、52、54、

56、57号；游马坡巷 3、4、

5、5-1号；剪金桥巷 50号 32号街坊保护与更新项目第三批庙

堂巷 47、49、52、54、56号；游马

坡巷 3号宅院房屋协议搬迁 

备注：搬迁范围以规划红线确定的范围为准，最终面积和户

数结算以审计报告为准。（如项目范围内住宅户均建筑面积小于

65 平米（含 65 平米）的，按户均 65 平米计算项目总拆除房屋建

筑面积） 

二、项目劳务费标准 

上述待实施项目为“三个百分百”模式协议搬迁项目，因此

协议搬迁成功（不成功）标准，以项目宅院为单位计算劳务费。 

1、规定期限内，实际成功宅院按150元/平方米结算（奖励费

另行约定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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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、规定期限内，不成功宅院内完成签约户数占该宅院总户数

达70%以上的，按100元/平方米结算。 

3、在规定期限内，不成功宅院内完成签约户数占该宅院总户

数达50%以上但在70%以下的，按80元/平方米结算。 

4、在规定期限内，不成功宅院内完成签约户数占该宅院总户

数达30%以上但在50%以下的，按40元/平方米结算。 

5、在规定期限内，不成功宅院内完成签约户数占项目总户数

比例达30%以下，不支付劳务费。 

三、劳务单位的报名条件 

（一）持有苏州市区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，年检合格，能够

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 

（二）具有城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核发的拆迁资质，资质等级

应达 3级及以上。 

（三）投标人须在 2017年至今，从事过苏州市姑苏区的房屋

征收（协议搬迁）项目，且累计面积不低于 5000平方米。 

（四）投标人配备参加此次项目的劳务服务工作人员应符合下

列条件： 

1.劳务服务工作人员需持有姑苏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核

发的《姑苏区房屋征收培训考核合格证》。 

2.劳务服务单位派出劳务服务工作人员数量及经验要求： 

a.一标段：劳务服务工作人员数量应达 4人以上（含 4人），

其中有 1 人连续从事房屋征收（协议搬迁）工作 3 年及以上，并

能出具相应人员的社保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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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二标段：劳务服务工作人员数量应达 3人以上（含 3人），

其中有 1 人连续从事房屋征收（协议搬迁）工作 3 年及以上，并

能出具相应人员的社保证明。 

c. 三标段：劳务服务工作人员数量应达 2人以上（含 2人），

其中有 1 人连续从事房屋征收（协议搬迁）工作 3 年及以上，并

能出具相应人员的社保证明。 

（五）2017 年度至今未受建设单位、管理单位书面通报批评

的。 

（六）2017年度至今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的。 

四、劳务单位的报名要求： 

报名单位需提交二部分材料： 

（一）报名时提交资格材料（需二份） 

1.报名申请书（附件一）。 

2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，如有授权的，应出示法定代表人授权

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，资质证书，需验原

件留复印件。 

3.承接过苏州市姑苏区范围内的房屋征收（协议搬迁）项目

的有效证明材料（委托合同或建设单位盖章证明）。 

4.劳务服务单位配备工作人员情况表（附件二），附相应人

员的社保证明。同时按要求提供《姑苏区房屋征收培训考核合格证》

主卡及对应副卡（主卡查验原件留复印件，副卡留原件，待项目招

标完成后，未中标的统一返还，中标的报区征办备案）。 

缺少上述材料的取消本次报名资格。 

(二)报名后提交评审材料 

报名后取得该项目评标文件,根据评标文件的要求在规定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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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向沧浪街道办事处提供评审材料。超过规定时间未提交评审材

料，视为放弃投标。 

五、劳务服务单位选定程序 

劳务服务单位选定参照《姑苏区房屋征收（协议搬迁）项目

劳务合作单位（拆迁公司）采购和管理办法》（姑苏办〔2018〕

87 号）文件规定执行。 

（一）投标方式、发布公告和报名 

本项目拟选定 3 家劳务服务单位。投标人根据各项目报名条

件，可以对 1 个标段进行投标，也可对 3 个标段分别进行投标，

但只能就其中 1 个标段中标。 

发布项目信息公告日内，同时接受多家劳务服务单位报名。 

报名截止时间按公告要求。报名单位根据公告规定的报名条件和

要求，携带全面、正确、符合要求的所有材料，在规定时间内报

名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（二）评审小组选定实施单位 

  由沧浪街道办事处负责向评审小组递交通过资格预审的报名

实施单位所提供的所有材料。经评审小组按评分细则评议后按得

分高低确定中标单位。评审结果将通过姑苏区政府网站公示（公

示期为 2 天）。中选单位如放弃中选资格，空余名额由未中选单

位依次向上递补。选定程序结束后，由沧浪街道办事处向中选单

位发出中标通知书，并报姑苏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备案。 

 （三）签订合同。 

  时间：按中标通知书通知时间为准 

  程序：中标单位在规定时间内与沧浪街道签订合同。 

六、报名截止日：2020 年 9 月 11 日（星期五）15：00 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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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报名地点：书院巷 111 号  

八、联系人：钮兴男        联系电话：65101027   

九、其他事项： 

（一）报名单位所提供的材料及相关证明必须真实有效，如有

弄虚作假一经查实继取消本项目参与资格，并根据事态严重程度

取消今后 1—3 年承接姑苏区范围内房屋征收项目资格。 

（二）报名单位必须接受本项目房屋协议搬迁劳务服务合同的

相关约定，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、转包项目，一经举报和查实，

即终止合同，并取消今后承接姑苏区范围内房屋征收项目资格。 

（三）实施单位选定结果将在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网站上发

布，请报名单位及时查询。 

（四）本次公告最终解释权属于沧浪街道办事处。 

 

 

 

沧浪街道办事处 

2020 年 9 月 7 日  


